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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2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15-058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参与竞拍黑牛食

品（苏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应的往来债务。  

● 由于本次为公开竞拍股权及相应的往来债务，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时报》2015年 12月 3日刊登的《广东凤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

告》显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牛食品”）所持全资子公司黑

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黑牛”）的 100%股权及相应的往来

债务将于 2015年 12月 11日在汕头市龙湖区榕江路 5号设计大厦东梯二楼广东

凤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本次拍卖标的物以其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净资产值加上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往来债务作为起拍价的基准。

起拍价为人民币 12,361.78 万元（其中评估净资产 6371.24 万元，往来债务

5,990.54万元），保证金 2,500.0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2、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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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黑牛食品（苏

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上

述产权的竞拍，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签署相关法律文书、办理与

本次股权转让项目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鉴于此次拟参与竞拍的苏州黑牛 100%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

的金额预计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林秀浩 

注册资本：46945.9458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 1月 7 日 

企业住所：汕头市金平区岐山北工业片区 02－02号地块 

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类）（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0月 23日，

生产地址为汕头市金平区岐山北工业片区 02－02 号）；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

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23 日，生产地址为汕头市金平区岐山

北工业片区 02－02 号）；农副产品（粮食、棉花除外）的收购；普通货运（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6月 30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法定代表人：黄逊才 

成立日期：2011年 06月 16日  

注册资本：15,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金路 1066号 

经营范围：饮料（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其他酒（配制酒）加工、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黑牛食品持有苏州黑牛 100%的股权。  

    3、标的评估情况   

 黑牛食品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苏州黑牛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按照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报（2015）沪

第 1223 号《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黑牛食品（苏州） 有限公司股权所

涉及的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5年 9 月 30日，以清算价值评估的委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371.24 万元。 

四、竞买人资格及交易条件 

    1、竞买人必须为中国境内合法注册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本次拍卖标的物以其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的评估净资产值加上截至 2015

年 11月 30日的往来债务作为起拍价的基准； 

3、竞买保证金到账后，竞买人须向拍卖公司提交承诺书，在承诺书中表明

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 

4、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并于付清

全部价款后  2 个工作日内与委托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标的办理转移手

续时，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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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参与收购苏州黑牛的股权，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 

2、公司本次收购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由于本次为公开竞拍股权，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

有关进展情况，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2 月 8 日 




